
臺南市大光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課後照顧教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 

（一）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二）臺南市大光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二、甄選項目與名額： 

 (一)名額：課後照顧教師2名，備取2〜5名。 

 (二) 聘期期間如因參加學生減少造成減班或教師教學不力時，即終止聘用，不得 

     異議。 

 (三)核薪方式：依臺南市教育局課後照顧班相關規定，以實際授課節數計薪。 

三、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基本條件：                                                                                                                                                                                                                                                                                                                                                                                                                                                                                                                                                                                                                                                                                                                                                                                                                                                                                                                                                                                                                                                                                                                                                                                                                                                                                                                                                                                                                                                                                                                                                                                                                                                                                                                                                                                         

       1、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之情事者。 

       2、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及33條各款之情事者。 

       3、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者。 

       4、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款規定情事者。 

 （二）報名資格：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2.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且表現良好者。 

       3.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4.符合兒童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褓姆人員不包括在內。 

       5.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及勞政等相關 

         單位自行或委託及報備核准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專業課程訓練結訓者。 

四、報名方式： 

  (一)請備妥相關資料，於115年1月28日(三)16:00前送本校輔導室，逾時不候。 

  (二)報名表請自行下載，所需繳交書面證件資料： 

       1.報名表(含自傳)。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 

       3.報名資格證明證件影本。 

       4.學經歷證件影本。 

       5.專長項目證明或特殊優良事蹟及經歷之證明文件或資料影本。 

       6.退伍證影本（男性教師）。 

         以上資料如有偽（變）造者，除隨時取消資格應聘資格外，並自負法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70041


         責任。 

五、甄選方式: 

(一) 書面審查：將依寄送之履歷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含資格、學歷、任教經歷、 

課程設計、特殊表現、教學理念…），通過書面審查者進行面試。 

(二) 面試: 115年1月29日公布面試名單，115年2月2日進行面試。以上訊息將公

布於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網站最新消息，不另行通知。 

六、甄選結果： 

  (一)115年2月2日下午3:00後，公布於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網站最新消息。 

  (二)本校辦理課後照顧服務活動，遇有缺額，得自錄取名冊人員中依成績高低遞 

      補、錄用。 

七、 報到： 

(一) 錄取人員錄取後依照學校通知時間至本校輔導室辦理報到，並繳驗報名相

關證件正本，逾期視同放棄。 

八、聘用期間： 

  (一)除法令規定之權利與義務外，尚需配合本校各項活動。 

  (二)經本校聘用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任意離職。 

  (三)核薪計算方式：依據臺南市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助經費規 

      定辦理。 

  (四)錄取後由學校自主安排暑期及學期中授課教師及授課班級，不得異議。 

九、聯絡方式： 

  (一)校址：臺南市北區長榮路5段277號。 

  (二)電話：06-2518465 # 740、746。 

  (三)聯絡人：輔導主任、輔導組長。 

 十、備註：本公告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課後照顧服務教師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最近三個月內照片 

黏     貼     處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報名資格 
（符合右列

資格之一）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2.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且表現良好者。 

□3.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4.符合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者，但褓姆人員不包括在內。 

□5.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辦辦理之

一百八十小時專業課程訓練結訓者。 

教學或 

課後照顧

相關經歷 

曾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專長科目 
1. 2. 3. 

特殊優良

事蹟或 

特殊經歷 

 

繳交證明 

文件 

（錄取時需

繳驗相關證

件正本） 

□1.報名表(含自傳)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 

□3.報名資格證明證件影本 

□4.學經歷證件影本 

□5.專長項目證明或特殊優良事蹟及經歷之證明文件影本 

□6.退伍證影本（男性教師）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反面) 

                                自   傳 

一、內容應包含個人進修、教學理念、班級經營理念、技巧、經驗等及自我

期許…… 

二、篇幅不夠者，可自行增加欄位或影印浮貼。 

 

115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114學年度第2學期臺南市北區大光

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教師甄選」，如有下列事項發生時，本人同意

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 

 

一、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輔導室報到，辦理應聘手續者。 

二、資料有不實等情事者。 

三、經發現有教師法第14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各款及33條情事 

        之一者。 

 

         

此      致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處：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